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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會「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」修訂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修訂重點為增訂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執行職務時，要

派單位應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，強化派遣勞工之性

騷擾防治相關權益保障。

二、有關旨揭指導原則請置於貴機關之網站，並轉知所轄(屬)

機關(單位、會員)，協助加強宣導，以提昇宣傳成效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、新北市政府勞工局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

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

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
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

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

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
副本：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國聯合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

國勞工聯盟總會、中華民國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、

全國工人總工會、台灣總工會、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、全國產職業總工會、中華

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中華

民國工商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、臺北市美國商會、臺北市歐洲

商務協會、臺北市日本工商會、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郝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郭

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主任秘書辦公室、職業訓練局、勞動條件處、勞工保險處、

勞工安全衛生處、法規委員會、勞資關係處 2014-01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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